
绵阳市城镇职工、城乡居民医保指南 

 

一、入出院程序 

参保患者入院 3 日内，城镇职工、城乡居民医保患者凭入院证、社会

保障卡、本人身份证（原件及复印件）；科学城职工医保患者凭入院

证、医疗磁卡、本人身份证和有医师签名证明是患者本人住院的身份

证复印件，在一楼收费处 4 号窗口出入院处办理医保管理登录确认手

续，并预交部分医疗费。出院后 3 个工作日（节假日顺延），参保患

者在一楼收费处医保入出院窗口办理费用结算。 

二、特殊医用材料、检查、治疗报账范围、标准： 

城镇职工医保：个人先自付一定比例的费用（进口材料 25%、合资材

料 20%、国产材料 15%），住院期间的特殊检查费用、特殊治疗费用，

个人先自付 15%后，再按相关规定报销。 

城乡居民医保：政策范围内的材料，单项不超过 2000 元的费用，按

照国产 15%、合资 25%、进口 35%自费后，再纳入基本医保报销；

单项在 2000 元（包含 2000 元）至 20000 元的费用，参保人员按照国

产 45%、合资 55%、进口 65%自费后，再纳入基本医保报销；单项

在 20000 元（含 20000 元）以上的费用，参保人员统一按照 85%自费

后，再纳入基本医保报销。 

三、以下不属于城镇职工、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支付范围： 

1、除急救、抢救外在非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； 

2、吸毒、打架斗殴、违法犯罪等造成伤害发生的医疗费用及后续



治疗费用； 

3、自伤、自残、酗酒、戒毒、性传播疾病（不含艾滋病）等进行

治疗发生的医疗费用及后续治疗费用； 

4、美容、矫形、整形、生理缺陷及不孕不育等进行治疗发生的医

疗费用及后续治疗费用； 

5、在港澳台地区和境外发生的医疗费用； 

6、工伤和生育发生的医疗费用； 

7、交通事故、医疗事故发生的医疗费用及后续治疗费用 。   

四、住院起付线标准及报销比例： 

保险

类型 
定点县市区  起付线 报销比例 

 

城镇

职工

医保 

绵阳市、涪城区、高新区、游仙

区、科创园区、经开区、安州区、

北川县、三台县、盐亭县、梓潼

县、平武县、江油市、仙海区 

在职 

 

退休 

600 元 

 

500 元 

92% 

 

92% 

科学城职工医保 
在职 

退休 

300 元 

300 元 

90% 

95% 

城乡

居民

医保 

绵阳市、涪城区、高新区、游仙

区、科创园区、经开区、安州区、

北川县、三台县、盐亭县、梓潼

县、平武县、江油市、仙海区 

 
 

500 元 

 

73%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
